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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阿联酋政府批准了《公民身份和护照法执行条例》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允许特定类别的外国人及其配偶子

女获得阿联酋国籍，阿联酋由此成为第一个放宽入籍限制的海湾国家。1 殊不知，上述变化仅仅是阿联酋近期法律改革的一部分。

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阿联酋对多部法律进行了修改，涉及解禁未婚男女同居、放松禁酒令、自杀非罪化 2、放宽外国人投资

门槛和废除抵制以色列等内容。3 为什么阿联酋在近期会改革如此多的法律呢？对此，本文尝试梳理阿联酋法律制度的演进史

及该国近期法律改革的主要内容，进而分析改革背后的原因和思想基础，并探讨一系列法律改革对阿联酋和海湾地区 4 其它国

家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从传统到现代：阿联酋法律制度演进及近期法律改革

现代阿联酋的前身是阿拉伯半岛东部波斯湾沿岸的一系列受英国保护的酋长国，被称为“停战诸国”或“特鲁西尔

诸国”(Thucial States)。20 世纪 60 年代后，特别是 1968 年英国宣布撤出海湾地区后，各酋长国在来自埃及、约旦、苏

丹等国法律专家的帮助下，逐步建立各自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5 1971 年阿联酋建国后，在联邦宪法基础上设立了联

邦最高法院为首的联邦司法机构。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联邦和地方双重法律体系。从法系划分角度来

看，阿联酋是混合法系的典型代表，其法律制度受到大陆法系、伊斯兰法系、英美法系和习惯法等多种法系和法律制度的 

影响。

近代以来，海湾地区各国法律制度演进的历史非常相似，通过观察阿联酋法律制度的演进和发展，可以发现该地区法律

现代化的进程基本围绕着移植西方法律和重构传统法律这两条主线，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也体现出宗教与

世俗之间的张力和微妙平衡。6 在阿联酋，尽管在大多数刑事、民事和商事纠纷中主要适用借鉴自法国、埃及等大陆法系国家

的成文法，但传统伊斯兰教法在个人身份法 7、刑法及民法的部分领域仍发挥一定作用。近年来，阿联酋原有法律制度中一些深

受传统伊斯兰教法影响的规定已经无法适应该国不断变化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只有不断对法律进行调整和改革，才能保持传

统法律与现代法律之间的微妙平衡，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020 年 11 月 7 日，阿联酋通讯社 (WAM) 宣布总统批准对《个人身份法》《民事交易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

标志着阿联酋法律改革的全面启动。8 此次改革的一个重点是限缩伊斯兰教法的适用范围。例如，在处理涉及外籍人士的婚姻、

继承等家事纠纷时，主要适用当事人婚姻缔结地和国籍国的法律，基本排除了伊斯兰教法的适用。9 与经历过世俗化和自由化

改造的、追求目的理性的西方现代法律不同，传统伊斯兰教法体现出强烈的价值理性追求和伦理道德取向。原《阿联酋刑法》

受伊斯兰教法的影响，将未婚性行为、饮酒和自杀等视为刑事犯罪。新修正案不再将不伤及他人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未婚同居、

自杀和在规定范围内饮酒都不再会受到刑事处罚，自杀未遂者还将获得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10 另一个重点是放宽对投资和移

民方面的限制。例如，在公司法方面，放宽外国人持有在岸公司股权方面的限制，原则上取消在阿联酋成立公司时当地合伙

人需持股 51% 以上的要求。11 在国籍法方面，除放宽外国人入籍条件外，还允许入籍者保留原国籍。12 另外，随着有关抵制以

色列法律的废除，排除了两国之间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法律障碍。13

综上可见，从具体改革措施可以看出，阿联酋近期的法律改革囊括了家庭关系、社会生活、经济往来和对外关系等诸多领域，

是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的系统性法律变革（具体法律改革内容见表一）。

阿联酋近期法律改革及其影响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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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阿联酋近期法律改革的主要内容

个人身份法和
民法方面

1. 在婚姻、继承等家事案件中不再强调外籍人士的宗教信仰，外籍人士在婚姻效力、离婚和分居等方面均适用婚姻缔
结地法律。
2. 在遗嘱和继承方面，外籍人士如果立有遗嘱，将遵照遗嘱执行。如果未立遗嘱，则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国籍国的法律。

刑法方面

1. 删除对未婚自愿性行为进行处罚的条款，间接解禁未婚同居。
2. 结束“饮酒许可证”制度，在规定区域内消费、持有或销售酒类不受处罚。
3. 自杀未遂者不受刑事处罚，且将获得心理健康支持，但教唆和协助自杀非法。
4. 引入“好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在紧急情况下出于好意提供帮助或援助，施救者不对可能产生的伤
害（结果）承担责任。
5. 加大对强奸和性骚扰犯罪的处罚力度，性骚扰犯罪可判处监禁，强奸未成年人或精神能力有限的人可判处死刑。
6. 取消对所谓“为维护名誉而犯罪”的从轻处罚。

刑事诉讼法方面
1. 为不懂阿拉伯语的嫌疑人、受害者或证人提供翻译服务。
2. 在强奸、虐待、猥亵、卖淫等涉及性犯罪的案件或涉及未成年人安全的案件中保护受害人隐私。

劳动法方面
1. 增加了“男女同工同酬”的条款。
2. 规定私营部门的男女性员工均享有 5 个工作日的带薪育儿假。

公司法方面
1. 原则上取消在阿联酋成立的公司时当地合伙人需持股 51% 以上要求。
2. 允许外国公民全资拥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除非这些公司从事具有“战略影响”的活动。

国籍法方面
1. 允许投资者、医生、专家、发明家、科学家、知识分子和具有创造性才能的个人等七个类别的外国人及其配偶子女
获得阿联酋国籍。
2. 并允许入籍者保留原国籍。

对外关系法律方面
1. 废除《关于抵制以色列国的 1972 年第 15 号联邦法》。
2. 允许阿联酋公民和公司与以色列公民和公司签订商业、金融和贸易协定，允许两国公民互访。

资料来源：“Latest Legislations and Laws” , Ministry of Justice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https://www.moj.gov.ae/ar/laws-and-
legislation/latest-legislations-and-laws.aspx#page=1.

二、从经济需求到宗教思潮：近期法律改革的原因

据阿联酋官方通讯社报道，这些法律修正案是在努力发展该国的立法和投资环境以及巩固宽容原则的框架下进行的。14 阿

联酋近期的大规模法律改革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层次的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思想基础。

经济因素无疑是阿联酋近期法律改革的主要驱动因素。从长期来看，近年来阿联酋一直致力于降低对石油的依赖，通过

重点发展通信、航天、区块链、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和遗传学等新兴行业，实现经济的多元化。上述新兴行业都是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的行业，有赖于外部资本和技术的支持。阿联酋有必要在公司法、投资法和国籍法等方面进行改革，吸引外国资

本和高技术人才。从近期来看，油价下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严重影响了阿联酋的经济。2020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萎缩了 6.1%，其中非石油 GDP 萎缩了 6.2%。15 由于 2020 年第二季度的全球封锁导致全球石油需求的崩溃，石油价格持续走低。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运输、物流、零售和酒店业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部门，而上述行业正是阿联酋最主要

的非能源产业。根据标准普尔全球评级公司的估算，阿联酋的人口在 2020 年下降了 6.5%，高于海合会国家 4% 的平均水平。16 

阿联酋经济重度依赖外籍人口，外籍人士外流导致的人口收缩必然产生巨大的经济影响。在吸引人口和资本方面，阿联酋还

面临区域内沙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竞争。经济方面的严峻考验导致阿联酋不得不通过调整法律来保障外籍人士在阿联酋

宽松的生活环境和财务方面的安全稳定，以此吸引更多的人才、资本和游客。

经济形态的变化往往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因素也是促使阿联酋进行法律改革的重要因素。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

学者梅里曼等人进行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表明社会变化与法律变化相互影响，但通常情况是社会变化引起法律变化。17 阿联

酋建国后，经历了大规模的石油开发和商业、金融、贸易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为弥补本国劳动力的不足，大量来自中东、南

亚、东南亚的外籍侨民进入阿联酋。目前，阿联酋常住人口中近九成为外籍侨民，外籍侨民的涌入改变了阿联酋的人口结构，



总第 5期（2021 年 6月）

3

也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一方面，阿联酋等海湾君主制国家利用所谓的“食利契约”，18 由政府通过分配

石油财富向本国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以换取本国公民政治权利的让渡和对王室的效忠。另一方面，通过担保人制

度 (Kafala System)19 和严格的入籍制度，从人身和财产上严格控制庞大的外籍群体。近年来，受低油价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上

述社会治理方式的弊端愈加凸显，本国公民和外籍群体的矛盾日渐尖锐，外籍劳工大规模的罢工甚至骚乱时有发生。这促使

阿联酋等国通过修改劳工法、移民法等法律，改善外籍劳工的生活工作环境。外籍群体中的企业家、白领、技术人员等中产

阶层是阿联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靠，降低入籍和投资限制，是为了调动上述群体在阿联酋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此外，

非穆斯林群体的涌入和非伊斯兰教宗教场所的建设必然对本土伊斯兰文化造成冲击，阿联酋限缩宗教律法适用范围的相关法

律改革需要更为包容和温和的宗教思潮作为思想基础。

阿联酋等国推动的“温和伊斯兰教”(Moderate Islam) 思潮，是阿联酋近期法律改革的思想基础。近年来，阿联酋通过将

伊斯兰教纳入其外交和内政，努力打造所谓的“温和伊斯兰教”。在全球层面，阿联酋通过公共外交，力图将自己塑造成坚定

反对极端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教”的传播者，并在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全球行为体面前树立温和和宽容的形象。在地区层面，

阿联酋通过推广“温和伊斯兰教”，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并与土耳其、卡塔尔甚至沙特、伊朗等国争夺伊斯

兰教的话语权。在国内层面，阿联酋利用伊斯兰教来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并以此来对冲国内的政治改革诉求。阿卜杜拉·本·拜

亚 (Abdallah Bin Bayyah) 和哈姆扎 · 优素福 (Hamza Yusuf) 等“新传统主义”(Neo-traditionalism)20 伊斯兰学者是阿联酋推行其

“温和伊斯兰教”的重要依靠力量。21 阿联酋支持的“促进穆斯林社会和平论坛”(PEACEMS) 通过重述《古兰经》中的相关经

文，论证了宽容 (al-tasāmuḥ)、同情 (al-raḥma)、自我改造 (iṣlāḥ al-dhāt)、正义 (al-‘adl)、忍耐 (al-ṣabr)、团结 (al-taḍāmun) 和中

间主义 (al-wasaṭiyya) 等“真正的伊斯兰价值观”。22 “宽容”是阿联酋打造的“温和伊斯兰教”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2016 年，

阿联酋成立了宽容部 (Ministry of Tolerance)。2019 年，阿联酋将该年命名为“宽容年”。近期法律改革也是其打造“温和伊斯兰教”

的一部分。通过法律改革限缩伊斯兰教法的适用范围，体现出“温和伊斯兰教”思潮中宽容对待非信仰者的理念。

总之，一方面，法律属于上层建筑，既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要反映和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23 另一方面，法律又

具有一定的价值属性，反映了宗教、文化、政治等上层建筑方面的要求。经济需要是促成法律变革的重要因素，适当的法律

反过来又会推动经济的发展，阿联酋的法律改革对该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从改善投资环境到促进社会宽容：近期法律改革的影响

阿联酋近期的法律改革意义重大，各项改革措施有利于完善法律制度、优化营商和投资环境、促进社会宽容，并为其它

海湾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

第一，完善法律制度，调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在此次法律改革之前，未婚同居、饮酒、自杀等行为一直属于阿联

酋法律中的灰色地带，法律条文和法律实践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尽管在实践中此类案件很少被提起诉讼，但法律中的表述始

终使当事人承担着不确定的法律风险。通过近期的法律改革，明确了未婚同居、在授权区域饮酒等行为不再被视作刑事犯罪，

也不会因此遭受任何处罚，有效清除了法律中的模糊地带。在家庭法方面，基于伊斯兰教法的《阿联酋个人身份法》与其它

法系的家庭法差异过大，很难被外籍人士理解和接受。通过近期的法律改革，外籍人士能够在婚姻和继承等领域适用婚姻缔

结地和国籍国的法律，有助于保障外籍人士在阿联酋财务的稳定。

第二，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吸引人口和资本。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阿联酋排名第 16 位，不

仅在中东和阿拉伯国家中首屈一指，也超越了众多欧洲的发达经济体。24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评估一个国家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

阿联酋在公司法方面的改革大大降低了外国人在阿联酋投资的门槛，将一些原本只属于离岸自由区的优惠政策普及到阿联酋

内陆的在岸公司。阿联酋在国籍法方面的改革，也打破了海湾国家几乎无法入籍的魔咒，有助于吸引和留住更多的高端人才。

一位名叫拉勒·甘瓦尼 (Lal Hariram Ganwani) 的知名商人成为首位根据新国籍法加入阿联酋国籍的印度裔人士。25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入籍者信奉印度教，也不掌握阿拉伯语，说明阿联酋在归化外籍人士时，不再注重入籍者的宗教信仰，并放宽了入籍者

熟练掌握阿拉伯语的要求。

第三，促进社会多元和宽容，改善国际形象。严苛的伊斯兰教法，以及对于妇女和外籍劳工的歧视性法律一直使阿联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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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国际人权组织的诟病。前些年阿联酋、沙特等国干涉也门造成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阿联酋的国际

声誉。近期的改革措施中限制了伊斯兰教法对外籍侨民的适用。解禁未婚同居、放松禁酒令、自杀非罪化等改革措施有助于

塑造阿联酋温和、多元和宽容的国际形象。加大强奸及性骚扰犯罪的量刑和废除对所谓“荣誉犯罪”的减刑则表明了阿联酋

对保护妇女权利问题的回应。上述法律改革说明阿联酋在保护妇女权利和外籍侨民权益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

第四，树立改革样板，带动周边国家改革。阿联酋近期的法律改革的特点可以用时间早、力度大和范围广来概括，具有

里程碑和风向标的意义。首先，阿联酋允许外国公民全资持有在岸公司和放宽外国人入籍限制等改革措施均属区域内首次 ；

其次，阿联酋法律改革的力度较大，直接触及婚姻继承方式、宗教禁忌等伊斯兰教法中的核心领域 ；最后，此次法律改革覆

盖范围广，覆盖了家庭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主要法律。阿联酋近期的法律改革为其它海湾国家提供了

一个可供借鉴的样板。近年来，阿联酋一直试图将自己标榜为中东地区最为多元和包容的国家，该国在经济、社会和法律等

领域的改革和探索往往先于其它海湾国家。鉴于阿联酋长久以来在地区内扮演“改革先行者”的角色，该国法律改革的影响

很可能超越国界的范围，刺激和带动其它海湾国家的法律改革。无独有偶，2021 年 2 月，沙特王储宣布了《个人身份法》《民

事交易法》《酌定刑罚刑法》和《证据法》等四项新法律，通过法典化的方式迈出了法律改革的步伐。26 此外，卡塔尔、巴林、

阿曼等国也在劳工法、公司法和刑法等方面推出一定的改革措施。27;28;29

结语

如何处理伊斯兰法律传统和现代法律的关系，是所有伊斯兰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该问题在本土文化相对保守同时外籍

侨民众多的海湾国家更为突出。正如阿联酋一位高级官员所言 ：“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参与者⸺�一个为我们的公民带来经济

繁荣机会并有助于全球进步和相互理解的参与者⸺�我们必须通过重新评估和定义我们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立场来打破障碍。

我们为自己适应多元化而感到自豪，同时也为自己的伊斯兰价值观和阿联酋文化感到自豪，这并不矛盾。”30

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推动了阿联酋的法律改革。而由阿联酋官方和本·拜亚等“新传统主义”伊斯兰学者共同推动的“温

和伊斯兰教”思潮，为阿联酋近期法律改革提供了思想支持和正当性基础。海湾国家有着相似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结构，

各国都面临油价低迷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压力。阿联酋率先进行法律改革的原因在于，自“阿拉伯之春”以来，阿联

酋展现出引领阿拉伯世界风潮的强烈意愿，试图打造“经济繁荣、强势政府、世俗主义”为特征的“阿联酋模式”31。可见的是，

阿联酋近期的法律改革并非孤例，代表着海湾国家立法者对新的经济和社会环境的积极回应。

马悦，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法学院博士生，研究国家和区域为阿联酋和海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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